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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金旭特种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专项说明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本公司全体股东委托，审计公司 2020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后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天圆全审字

[2021]000891 号）。 

一、 审计报告中强调的事项内容： 

1、我们不对金旭玻璃的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下文“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发

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2、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1）、如财务报表附注五、33“所有权或使用受到限制的资产”、附注八、1“重要的非调整事

项”所述，因辽宁新鑫源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向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借款 4200

万元到期未偿还，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提起民事诉讼，诉讼

请求金旭玻璃作为担保人对辽宁新鑫源门窗幕墙工程有限公司的该项债务履行抵押担保责

任和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3 月 9 日立案，案号（2021）

辽 08 民初 206 号。截至目前该诉讼事项尚未判决，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无法合理估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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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以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2）、如财务报表附注五、11“应付账款”、附注七、2“或有事项”所述，金旭玻璃因未能履行

法定义务而涉及多起债务纠纷；如财务报表附注五、10“短期借款”所述，金旭玻璃向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借款 98 万元已逾期未偿还，金旭玻璃偿债风险较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金旭玻璃货币资金余额为 70,257.34 元，公司两个银行账户均被司法

冻结，营运资金不足；2020 年度金旭玻璃无主营业务收入，生产与经营均已停止。上述事

项对金旭玻璃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金旭玻璃未提供具体可行的改善持续经

营能力的相关措施。因此，我们认为金旭玻璃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规定：

“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

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以及第十条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

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我们对上述事项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形成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故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二、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

务状况。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中规定的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 露规范规定的情形，

对公司 2020 年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影响。 

针对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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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正组织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消除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对公司的

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辽宁金旭特种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